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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林冠妤
電話：02-7736-5933
電子信箱：sf64@mail.moe.gov.tw

受文者：國立政治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19日
發文字號：臺教人(二)字第114009583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銓敘部函、發布令、修正條文、修正總說明、修正條文對照表 

(A09000000E_1140095832_senddoc1_Attach1.PDF、
A09000000E_1140095832_senddoc1_Attach2.pdf、
A09000000E_1140095832_senddoc1_Attach3.pdf、
A09000000E_1140095832_senddoc1_Attach4.pdf、
A09000000E_1140095832_senddoc1_Attach5.pdf)

主旨：銓敘部函以，銓審互核實施辦法業經該部、審計部於民國

114年9月9日以部銓二字第11458573772號、台審部一字第

1140004106號令會同修正發布，請查照。

說明：依本部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14年9月9日銓二字第

11458702682號函辦理，並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正本：部屬機關(構)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1140095832 收文日期:114/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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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 函
地址：116204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聯絡人：魏鳳苡
聯絡電話：02-82366537
傳真：02-82366565
電子信箱：wfy@mocs.gov.tw

受文者：教育部人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9日
發文字號：部銓二字第11458702682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602000000A114587026802-13-1.pdf、602000000A114587026802-13-2.

pdf、602000000A114587026802-13-3.pdf、602000000A114587026802-13-4.
pdf)

主旨：銓審互核實施辦法業經本部、審計部於民國114年9月9日

以部銓二字第11458573772號、台審部一字第1140004106

號令會同修正發布；檢送上開令影本、修正條文、修正總

說明及對照表各1份，請查照轉知。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副本：監察院、考試院銓敘處、考試院法規委員會、審計部

檔　　號:
保存年限:







1 

 

銓審互核實施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公務人員俸給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各機關對公務人員俸給之支給，應依其任用(俸級)及考績案件

經銓敘部銓敘審定結果辦理。 

審計機關為應審核需要，得洽銓敘部提供各機關公務人員銓敘

審定之資料。   

前項所稱審計機關，在中央為審計部，在地方為審計處(室)。 

第三條    公務人員之任用，未依法令規定送銓敘部銓敘審定，或銓敘審

定不合格者，其俸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因組織法規尚未完成立法程序或其他原因而未送審者，除

專案報經銓敘部核備者外，其俸給一律不得作正列支。 

二、 擬任人員未在法定期間送審者，人事主管人員應負責查

催，經催辦仍未送審者，除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當事人

之事由所致外，各機關應即追繳。 

三、 經銓敘部銓敘審定不合格人員，或銓敘審定俸級低於其原

暫支俸級人員，除係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二

十四條之一第一項所定期限內送審者，其代理期間暫支數

或溢支數，免予追繳外，其逾限送審除天災或其他不應歸

責於當事人之事由所致外，應依公務人員俸給法第十九條

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按逾限日數分別將

暫支數或溢支數追繳。 

第四條    公務人員之俸給，人事主管人員及主辦會計人員應密切配合，

認真負責嚴密審查，不得貽誤，違者依法懲處。 

審計機關對於各機關未依照銓敘部銓敘審定結果支給俸給者，

應依法處理。 

第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銓審互核實施辦法修正總說明 

銓審互核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前於五十四年二月二十日由銓敘

部會同審計部訂定實施後，曾歷經六次修正，最近一次於九十七年四月九日

修正施行。茲為應政府審核環境及實務作法之改變，及考量資訊安全風險因

素等，爰擬具本辦法修正案。本辦法現行條文共六條，本次計修正四條，刪

除一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將銓敘部及各機關常態性提供或函送予審計機關之公務人員任用(俸

級)或考績案件審定結果、考績清冊等資料，修正為各機關對公務人員

俸給之支給，應依其任用(俸級)及考績案件經銓敘部銓敘審定結果辦

理，及審計機關為應審核需要，得洽銓敘部提供是項相關銓敘審定之資

料。（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配合現行人事作業，將借支用語修正為暫支，並刪除借支人員出具之借

據經證明後作正列支，及公務人員俸給違反公務人員任用法不准核銷

之重複規定。（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 為提升行政效率、落實無紙化及順應電子化政府潮流，各機關薪資發放

作業，多已透過薪資系統辦理，全程採用電子化傳輸，故刪除現行條文

第四條，人事主管人員按名審核公務人員每月俸給表冊，需加蓋戳記

等傳統人工作業相關規定，俾符實際。 

四、 配合會計實務作業，修正現行審計機關對於各機關未依照銓敘部銓敘

審定結果支給俸給者應不予核銷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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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審互核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公務人

員俸給法第十九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公務人

員俸給法第十九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各機關對公務人

員俸給之支給，應依其任

用(俸級)及考績案件經

銓敘部銓敘審定結果辦

理。 

審計機關為應審核

需要，得洽銓敘部提供各

機關公務人員銓敘審定

之資料。        

前項所稱審計機關，

在中央為審計部，在地方

為審計處(室)。 

第二條 公務人員之任用

(俸級)案件，經銓敘審定

合格者，由銓敘部每半年

以電子檔案傳輸或採網

路查詢以提供各該管審

計機關查考。但經銓敘審

定不合格者，按月辦理

之。 

公務人員之考績案

件，經主管機關核定後，

各機關應將考績清冊，附

入該機關給與清冊函送

各該管審計機關查考。經

銓敘部不予銓敘審定者，

由銓敘部列冊或以電子

檔案傳輸副知各該管審

計機關查考。 

審計機關為應審核

需要，得洽銓敘部提供各

機關銓敘審定電子資料

檔。        

前三項所稱審計機

關，在中央為審計部，在

地方為審計處(室)。 

一、本條現行條文第一項

及第二項合併修正為

第一項，現行條文第三

項及第四項修正遞移

為第二項及第三項。 

二、第一項及第二項修正

理由：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及

第二項，係規範銓敘

部應將各機關公務

人員之任用(俸級)

案件經銓敘審定合

格、不合格與考績案

件經不予銓敘審定

等資料，及各機關應

將考績清冊及其給

與清冊，分別提供或

函送各該管審計機

關，供審核查考之

用。 

（二）惟查審計法第三十

六條規定，各機關或

各種基金，應依會計

法及會計制度之規

定，編製會計報告連

同相關資訊檔案，依

限送該管審計機關

審核；審計機關並得

通知其檢送原始憑

證或有關資料。揆其

立法意旨，係為順應

國內外有關政府審

計環境及實務之變

革，審計機關應以更

為經濟且有效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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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監督政府財務收

支，考量風險因素，

運用各機關電腦資

訊系統收支資料辦

理查核，並得通知各

該機關檢送原始憑

證或有關資料，以簡

化行政程序及增進

審計資源之有效配

置。復查行政院主計

總處一百零四年六

月二十九日主會財

字第一○四一五○

○○九二號書函略

以，上開條文內容，

係公務審計會計報

告送審時，除審計機

關通知檢送原始憑

證外，原始憑證原則

免送審。 

（三）茲以各機關依規定

報送公務人員任用

(俸級)及考績等案

件予銓敘部，銓敘部

復將其審定結果，包

括銓敘審定合格、不

合格及不予審定等

函復機關，作為機關

支給該等人員俸給

項目及數額之依據，

然銓敘審定內容涉

及個人資料，具高度

機敏性，無論採電子

檔案傳輸或網路查

詢等經常性方式予

審計機關，本質上即

風險。經審酌以，現

行原始憑證送審計

機關審核作業既已

簡化，改以不送審

(就地審計 )為原

則，又機關持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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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銓敘部審定結果

資料，即得作為審計

機關審核薪資支出

時之佐證依據，則銓

敘部及各機關已無

常態性提供或函送

是項資料予審計機

關之必要，爰重新規

範第一項為各機關

對公務人員俸給之

支給，應依其任用

(俸級)及考績案件

經銓敘部銓敘審定

結果辦理，並將現行

條文第三項酌作文

字修正，明定審計

機關如應審核需要

時，得洽銓敘部提

供上開各機關銓敘

審定結果資料，並

遞移為第二項，俾

資周妥，且與審計

法第三十六條規定

之簡化意旨相符。 

三、第三項修正理由，係

配合項次整併，酌作

文字修正。 

第三條 公務人員之任用，

未依法令規定送銓敘部

銓敘審定，或銓敘審定不

合格者，其俸給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因組織法規尚未完

成立法程序或其他

原因而未送審者，除

專案報經銓敘部核

備者外，其俸給一律

不得作正列支。 

二、擬任人員未在法定

期間送審者，人事主

管人員應負責查催，

經催辦仍未送審者，

第三條 公務人員之任用，

未依法令規定送銓敘部

銓敘審定，或銓敘審定不

合格者，其俸給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因組織法規尚未完

成立法程序或其他

原因而未送審者，除

專案報經銓敘部核

備者外，其俸給一律

不得作正列支。 

二、擬任人員未在法定

期間送審者，人事主

管人員應負責查催，

經催辦仍未送審者，

一、本條修正第一項，並刪

除現行條文第二項。 

二、第二款及第三款修正

理由： 

（一）茲因公務人員任用

案件尚未經銓敘部

銓敘審定前，依現行

人事作業，其俸給係

以暫支，而非借支方

式辦理。復依行政院

一百十二年一月十

九日院授主會財字

第一一二一五○○

○三○號函修正之

各機關員工待遇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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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天災或其他不應

歸責於當事人之事

由所致外，各機關應

即追繳。 

三、經銓敘部銓敘審定

不合格人員，或銓敘

審定俸級低於其原

暫支俸級人員，除係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

第二十四條及第二

十四條之一第一項

所定期限內送審者，

其代理期間暫支數

或溢支數，免予追繳

外，其逾限送審除天

災或其他不應歸責

於當事人之事由所

致外，應依公務人員

俸給法第十九條及

同法施行細則第十

三條第二項規定，按

逾限日數分別將暫

支數或溢支數追繳。 

除天災或其他不應

歸責於當事人之事

由所致外，應即通知

主辦會計人員追繳

其借支。 

三、經銓敘部銓敘審定

不合格人員，或銓敘

審定俸級低於其所

借支俸級人員，除係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

第二十四條及第二

十四條之一第一項

所定期限內送審者，

其代理期間借支數

或溢支數，免予追繳

外，其逾限送審除天

災或其他不應歸責

於當事人之事由所

致外，應依公務人員

俸給法第十九條及

同法施行細則第十

三條第二項規定，按

逾限日數分別將借

支數或溢支數追繳。

借支人員原出具之

借據，經主管人員負

責詳為註明事由，並

經簽名或蓋章證明

後，作正列支。 

公務人員之任用，違

反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

經銓敘部通知機關改正

者，其俸給不准核銷。 

與相關事項預算執

行之權責分工表，有

關員工待遇事項，係

由人事單位按名審

核待遇之合法性及

正確性，至會計單位

則係審核預算能否

容納、是否經權責單

位核簽(章)、金額乘

算及加總之正確性

等。以現行法令規定

及機關俸給核發作

業規定已明定相關

人員之權責，並由各

機關透過內部控制

作業程序落實監督

機制，俸給追繳宜回

歸現有俸給核發機

制辦理，爰配合實務

作業，修正第二款後

段規定。 

（二）第三款修正理由，同

說明二、(一)有關暫

支之說明，並參酌教

師待遇條例施行細

則(以下簡稱待遇條

例細則)第四條有關

暫支之規定，將借支

用語修正為相關暫

支文字；又實務上已

無借支人員未出具

借據即不得支給之

情事，爰刪除後段有

關借支人員出具之

借據經證明後，作正

列支之規定。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刪除

理由，經查本項係九十

七年間，為配合公務人

員任用法第三十條修

正，增列有關各機關任

用人員，違反該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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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銓敘部應通知該機

關改正，並副知審計機

關，不准核銷其俸給之

規定而予增訂。審酌第

二款及第三款已明確

規定違反公務人員任

用法之送審案件(包含

無不可歸責於擬任人

員事由之逾限送審及

銓敘審定不合格人

員)，其俸給之暫支數

或溢支數均應予以追

繳，為免有重複規範情

形，爰予刪除。 

四、相關條文： 

待遇條例細則第四條 

教師之薪給應按

主管機關或學校敘定

之薪級支給；未敘定

前，學校應依本條例第

八條、第十一條第二項

及第三項規定起敘薪

級或第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原敘薪級暫支，並

以書面通知教師。 

敘定之薪級高於

暫支之薪級者，自到職

日起按敘定之薪級補

發其薪給差額。 

敘定之薪級低於

暫支之薪級者，於前條

規定期限或報准延長

期限內送核者，自到職

日起至薪級敘定前一

日止核發之薪給差額，

免予追繳；逾限送核而

可歸責於當事人者，學

校應按逾限日數計算

暫支溢數以書面處分

命其限期返還。 

 第四條 公務人員每月俸

給表冊應由人事主管人
一、本條刪除。 

二、為提升行政效率、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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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按名審核，除符合者

外，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所列俸級與銓敘部

銓敘審定俸級不符

者，加蓋「不符」戳

記。 

二、已依公務人員任用

法第二十四條及第

二十四條之一第一

項之規定期限送審，

而尚未經銓敘部銓

敘審定俸級者；或仍

在法定期間內，尚未

辦理送審者，加蓋

「未敘定」戳記。 

三、已逾法定期間尚未

辦理送審者，加蓋

「未送審」戳記。 

四、經銓敘部銓敘審定

不合格仍未停止代

理者，加蓋「不合格」

戳記。 

前項俸給表冊經人

事主管人員審核完竣，應

即退還編造單位，如有

「不符」、「未敘定」、「未

送審」、「不合格」人員之

俸給，除「不符」者應更

正、「未敘定」者應辦理借

支外，其餘應劃線註銷，

並於更正或劃線處蓋章，

主辦會計人員就更正後

應發符合人員俸給總額

造具記帳憑證給付俸給。 

無紙化及順應電子化

政府潮流，各機關薪資

發放作業，多已透過薪

資系統辦理，全程採用

電子化傳輸，若有不符

規定情形係以系統退

件方式辦理，是原規定

已不合時宜，爰予刪

除。 

第四條 公務人員之俸給，

人事主管人員及主辦會

計人員應密切配合，認真

負責嚴密審查，不得貽

誤，違者依法懲處。 

審計機關對於各機

第五條 公務人員之俸給，

人事主管人員及主辦會

計人員應密切配合，認真

負責嚴密審查，不得貽

誤，違者依法懲處。 

審計機關對於各機

一、條次變更，並修正第二

項。  

二、各機關員工待遇、獎金

及其他給與等支出，應

依預算法、會計法及政

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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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未依照銓敘部銓敘審

定結果支給俸給者，應依

法處理。 

關未依照銓敘部銓敘審

定結果支給俸給者，應不

予核銷。 

等規定辦理，且各機關

依會計法規定應實施

內部審核程序。又依會

計法第九十九條第一

項規定：「各機關主辦

會計人員，對於不合法

之會計程序或會計文

書，應使之更正；不更

正者，應拒絕之，並報

告該機關主管長官。」

以現行各機關對於未

依法辦理之案件應拒

絕支付，尚非由審計機

關不予核銷，審計機關

對於各機關應拒絕支

付惟仍予支付者，應依

法妥處。茲為符實際，

爰酌作文字修正。 

第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條次變更，餘未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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